
( 一  ) 

 
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 文 件 D H E H  4 1 / 2 0 2 3  
資 料 文 件  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發 展 、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二 零 二 三 年 沙 田 區 滅 鼠 運 動 (第 二 期 )  

 
目 的  

 

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食 環 署 ) 正 在 沙 田 區 進 行 二 零 二 三 年 第

二 期 滅 鼠 運 動 ，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闡 述 有 關 安 排 及 詳 情 。  

 

背 景  

 
2 .   食 環 署 已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一 月 二 日 至 三 月 十 日 期 間 推 行 二

零 二 三 年 第 一 期 滅 鼠 運 動 。 有 關 本 區 所 進 行 的 滅 鼠 行 動 及 結 果 詳

情 ， 請 參 閱 附 件 一 。  
 
第 二 期 滅 鼠 運 動  

 
3 .   為 求 取 得 持 久 的 成 效，食 環 署 將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三 日 至

九 月 八 日 展 開 以 “ 防 鼠 工 作 做 得 好  鼠 患 問 題 自 然 冇 ” 為 口 號 的 第

二 期 滅 鼠 運 動，針 對 目 標 主 要 包 括 區 內 街 市 與 食 物 業 處 所 毗 鄰 的 小

巷，以 及 其 他 出 現 鼠 患 的 地 點 及 其 鄰 近 範 圍。第 二 期 滅 鼠 運 動 的 目

標 為 ：  

 
( a )  加 強 市 民 認 識 社 區 內 防 治 鼠 患 的 重 要 性 ；  

 
( b )  鼓 勵 市 民 參 與 其 處 所 的 防 治 鼠 患 工 作 ； 以 及  

 



 

( 二  ) 

 

( c )  減 少 全 港 的 鼠 隻 ， 特 別 針 對 區 內 目 標 地 點 及 其 周 邊

範 圍 。  
 
4 .   衞 生 環 境 欠 佳、不 適 當 處 理 和 棄 置 垃 圾、樓 宇 結 構 損 毀 及

防 阻 鼠 隻 措 施 不 足 等，都 是 街 市 與 食 物 業 處 所 毗 鄰 的 小 巷 及 其 他 鼠

患 地 點 經 常 有 老 鼠 為 患 的 主 要 成 因。要 有 效 預 防 鼠 患，最 重 要 是 從

基 本 著 手，切 記 消 除 老 鼠 在 “ 食 ” 、 “ 住 ” 、 “ 行 ” 三 方 面 的 生 存

條 件 ， 即 斷 絕 老 鼠 的 食 物 來 源 (食 )、 清 除 老 鼠 的 藏 匿 點 (住 )及 堵 塞

老 鼠 來 往 的 通 道 (行 )。 第 二 期 滅 鼠 運 動 除 會 針 對 這 些 問 題 ， 加 強 在

上 述 鼠 患 地 點 居 住 或 工 作 人 士 認 識 防 治 鼠 患 的 重 要 性 外，亦 會 在 本

年 上 半 年 於 鼠 患 參 考 指 數 調 查 中 探 測 到 有 鼠 患 出 現 的 地 點 加 強 防

鼠 宣 傳 。  

 
行 動 計 劃  
 
5 .   運 動 期 間，食 環 署 防 治 蟲 鼠 組 及 承 辦 商 的 防 治 蟲 鼠 人 員，

會 按 照 附 件 二 的 行 動 計 劃 ， 在 目 標 地 點 和 鄰 近 公 眾 地 方 如 空 置 土

地、污 水 渠、花 槽 及 垃 圾 收 集 站 等，以 及 區 內 其 他 鼠 患 地 點，進 行

有 系 統 的 鼠 患 調 查 和 滅 鼠 工 作。如 有 跡 象 顯 示 鼠 隻 為 患，食 環 署 會

採 取 適 當 的 滅 鼠 措 施，包 括 放 置 毒 餌 或 捕 鼠 器。與 此 同 時，食 環 署

小 販 組、街 市 組 及 潔 淨 組 人 員 亦 會 加 強 巡 查 目 標 地 點 的 街 市、與 食

物 業 處 所 毗 鄰 的 小 巷 及 其 他 鼠 患 地 點，並 加 強 這 些 地 方 的 防 治 鼠 患

工 作 。  
 
6 .   為 深 化 區 內 的 防 治 鼠 患 工 作 ， 食 環 署 已 根 據 鼠 患 參 考 指

數、鼠 患 投 訴 數 字、居 民 意 見、食 肆 及 “ 三 無 大 廈 ” 數 目 等 在 各 區

劃 定 合 適 的 地 點 進 行 目 標 後 巷 滅 鼠 工 作 (請 參 閱 附 件 三 )。 期 間 以

多 管 齊 下 的 策 略 及 小 區 滅 鼠 概 念 ， 從 消 除 老 鼠 的 “ 食 ” 、 “ 住 ” 、

“ 行 ” 三 方 面 基 本 生 存 條 件 著 手，包 括 改 善 環 境 衞 生、加 強 滅 鼠 及

執 法 三 方 面，針 對 性 地 進 行 防 治 鼠 患 工 作。食 環 署 防 治 蟲 鼠 組、潔

淨 組、環 境 衞 生 組、街 市 組 及 小 販 組 會 從 多 方 面 進 行 策 略 性 滅 鼠 行

動，務 求 斷 絕 食 物 來 源、清 除 老 鼠 藏 匿 點 及 堵 塞 老 鼠 通 道。食 環 署

除 加 強 滅 鼠 工 作 外，亦 會 在 目 標 後 巷 加 強 街 道 潔 淨 服 務，包 括 清 掃

及 清 洗 街 道 和 後 巷、清 理 垃 圾 和 廢 物、清 理 及 清 洗 廢 屑 箱，以 及 清

理 目 標 後 巷 一 帶 街 市 和 小 販 市 場 攤 檔 的 雜 物 和 垃 圾，以 保 持 環 境 衞

生 。  



 

( 三  ) 

 

 
7 .   此 外，為 加 強 目 標 後 巷 滅 鼠 工 作 的 成 效，食 環 署 會 加 強 巡

查 食 肆，針 對 衞 生 環 境 欠 佳、在 後 巷 處 理 食 物 和 清 洗 器 具、不 適 當

處 理 和 棄 置 垃 圾 等 情 況，加 強 執 法 行 動。對 於 公 眾 地 方 潔 淨 違 例 事

項，食 環 署 亦 會 採 取 零 容 忍 態 度，加 強 檢 控 違 例 棄 置 垃 圾 及 廢 物 的

人 士 。  

 
8 .   為 改 善 市 民 對 後 巷 鼠 患 控 制 及 滅 鼠 的 知 識，食 環 署 亦 會 加

強 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。食 環 署 會 聯 同 區 議 會 及 各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舉 辦 有

關 防 鼠 及 滅 鼠 的 宣 傳 活 動，亦 會 為 私 人 樓 宇 的 物 業 管 理 公 司、食 肆

負 責 人、街 市 檔 戶 及 商 販 等 安 排 衞 生 講 座，向 他 們 提 供 防 治 鼠 患 的

知 識 及 技 術 建 議 。  

 
9 .   當 目 標 後 巷 滅 鼠 工 作 取 得 一 定 成 效，食 環 署 將 會 以 目 標 後

巷 為 中 心，將 目 標 後 巷 滅 鼠 工 作 向 外 擴 展，並 繼 續 以 多 管 齊 下 的 策

略 及 小 區 滅 鼠 概 念，從 消 除 老 鼠 的 “ 食 ” 、 “ 住 ” 、 “ 行 ” 三 方 面

基 本 生 存 條 件 著 手 ， 加 強 滅 鼠 運 動 成 效 。  
 
1 0 .   食 環 署 已 把 第 二 期 滅 鼠 運 動 詳 情 知 會 房 屋 署、康 樂 及 文 化

事 務 署 、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、 渠 務 署 、 地 政

總 署 及 海 事 處 等 相 關 部 門，並 要 求 他 們 在 其 轄 下 設 施 進 行 適 當 的 防

治 鼠 患 工 作 。  

 
宣 傳 教 育  

 
11 .   要 做 好 防 治 鼠 患 的 工 作，各 界 積 極 參 與 和 支 持 防 治 鼠 患 的

工 作 是 關 鍵，特 别 在 保 持 衞 生 環 境、適 當 處 理 和 棄 置 垃 圾、修 補 損

毀 的 樓 宇 設 施 及 安 排 防 阻 鼠 隻 措 施 等。因 此，在 宣 傳 教 育 方 面，除

播 放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和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外 ， 食 環 署 還 會 ：  
 

( a )  印 製 防 治 鼠 患 宣 傳 海 報 、 單 張 、 橫 額 及 公 共 教 育 物

品 ， 供 市 民 閱 覽 ；  
 

( b )  與 各 政 府 部 門 和 地 區 組 織 加 強 聯 繫 ；  

 
( c )  向 市 民 派 發 宣 傳 品 ；  



 

( 四  ) 

 

 
( d )  為 街 市 攤 檔 承 租 人 及 街 市 管 理 人 員 舉 辦 防 治 鼠 患 及

鼠 隻 寄 生 蟲 的 專 題 講 座 ；  

 
( e )  在 大 型 屋 邨 商 場 舉 行 巡 迴 展 覽 ， 並 派 員 為 學 生 及 屋

邨 的 管 理 人 員 舉 辦 衞 生 講 座 ；  

 
( f )  針 對 目 標 後 巷 的 不 同 持 份 者 宣 傳 防 治 鼠 患 信 息 ， 並

舉 辦 衞 生 講 座 ， 向 他 們 提 供 防 治 鼠 患 的 知 識 及 技 術

指 導 ；  

 
( g )  在 食 環 署 的 衞 生 教 育 展 覽 及 資 料 中 心 舉 辦 專 題 展

覽 ， 並 在 食 環 署 網 頁 內 加 入 這 項 運 動 的 訊 息 ； 以 及  

 
( h )  透 過 “ 清 潔 龍 阿 德 ” 的 F a c e b o o k 和 I n s t a g r a m 專 頁

向 市 民 加 強 宣 傳 防 治 鼠 患 的 訊 息 。  

 
1 2 .   為 確 保 是 次 滅 鼠 運 動 得 以 順 利 進 行，食 環 署 防 治 蟲 鼠 事 務

諮 詢 組 會 就 防 治 鼠 患 行 動 及 相 關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。  

 
地 區 參 與  

 
1 3 .   為 取 得 沙 田 區 議 會 對 這 項 運 動 的 積 極 參 與 和 支 持，食 環 署

誠 邀 各 委 員 參 與 各 項 相 關 活 動 及 組 織 宣 傳 工 作，並 就 食 環 署 防 治 鼠

患 工 作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 
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沙 田 區 環 境 衞 生 辦 事 處  
二 零 二 三 年 七 月  


